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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42        证券简称：*ST越博         公告编号：2024-019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经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预计公司 2023 年度全年营业收入约 17,049.49 万元到 24,549.49 万元，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

16,134.48 万元到 23,634.49 万元，净利润为-29,847.22 万元到-20,898.76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1799.43 万元到-22,850.97 万元，2023

年期末净资产为-23,814 万元到 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3 年度报

告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上述业绩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测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3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2023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73.69

万元，三季度末净资产为-21,810.79万元，若公司 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将涉及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年审机构对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如若保留意见未消除，公司 2023 年被出具非标准的

审计报告，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将涉及退市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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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20898.76 万元—29847.22 万元 

亏损：21,304.52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9%-40.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亏损：22850.97 万元—31799.43 万元 
亏损：20,902.1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9.32%-52.13% 

营业收入 17049.49 万元—24549.49 万元 14,229.69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16134.48 万元—23634.49 万元 13,959.66 万元 

项  目 本会计年度末 上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23814 万元—0 万元 -8,359.91 万元 

注： 

1.本公告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2.扣除后营业收入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

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1.本次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会计师仍

处于获取资料和分析性判断阶段，对业绩预告无法发表意见。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表现为亏损的主要原因是：2023年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会计政策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行业市场

变化及资产运行情况，对应收款项、在建工程、存货、长期应收款等资产计提减

值准备 1.28亿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将在 2023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具体财务数据，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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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23年 4月 2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公司 2022 年

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359.91万元，触及《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情形，

公司股票于 2023 年 5 月 4 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9.4条第六项规定，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时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第 10.3.10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湖北汇盛吉通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汇盛”）增资事

项 

公司 2023年 12 月董事会和股东会已审议通过湖北汇盛的增资事项，由安徽

合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进行增资。 

2023 年 12 月 26 日，安徽合阜出具指定函指定湖北汇天隆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汇天隆实业”）、上海驷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驷锦”）

作为增资方参与增资。 

2023 年 12 月 28 日，汇天隆实业与相关方签订增资协议，以其持有的湖北

汇天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85%股权、湖北汇创天下新能源车辆运营有限公司 95%

股权,合计作价 1.5 亿元认缴湖北汇盛新增注册资本。该增资事项已于 2023 年

12月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交易是否有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实际审计结

果为准。 

2023 年 12 月 27 日，上海驷锦与相关方签订增资协议，其将以安徽首博新

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的股权进行增资，尚未完成出资实缴，本次交易是否

有效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是否能够完成增资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数据

的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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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捐赠事项 

2023 年 12 月 29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股东李占江发送的《赠与协议》，协

议载明：江苏省会计软件有限责任公司将所持南京龙九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99.8%的股权赠与公司子公司重庆越博传动系统有限公司。该捐赠事项已于 2023

年 12月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交易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审议，是否有效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以实际审计结果为准。 

5.债务豁免事项 

贺靖、汇天隆实业、湖北汇天隆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武

当源投资有限公司、武汉汇璞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十堰洁城氢能汽

车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豁免公司债务 59,924,103.89 元，协议显示为

不可撤销且无条件豁免。 

公司股东李占江及其控制的青岛宏伟东霖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于 2023 年

12月 29 日豁免公司债务 8400万元，协议显示为不可撤销且无条件豁免。 

本次豁免完成增加公司资本公积 143,924,103.89 元，最终以实际审计结果

为准。 

 

公司有关信息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2月 29日 

 


